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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二十題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收費比率 

2012 年 6 月 6 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為今日（六月六日）在立法會會議上謝偉俊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及庫

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： 

問題： 

  據報，本港僱員及自僱人士每年支付強制性公積金（強積金）受託人 63.5 億

元，收費率高達 1.74%，冠絕可比較的發展成熟國家（包括新加坡、澳洲、英國及

智利）。報道引述的基金經理，更指 1.8%的收費絕對算高，以及過去數年強積金

表現強差人意，每每有蝕無賺，政府要採取行動，不可讓受託人盡賺，特別是這

生意在越後期利潤越大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
（一）政府有否瞭解現時強積金收費冠絕上述地區的原因，以及評估強積金收費

是否合理；有否依據市民對強積金收費的滿意程度及整個強積金計劃的成效，評

估強積金落實情況，並考慮整個計劃的存廢；如有，評估結果為何；如否，原因

為何，以及會否盡快評估； 

（二）有否估計「強積金半自由行」（即「僱員自選計劃」）政策，將可使強積

金收費下調至甚麼水平；及 

（三）除「強積金半自由行」政策外，有何新政策及措施使強積金收費盡快下調，

以保障市民的供款？ 

答覆： 

主席： 

（一）強制性公積金（強積金）制度是經過社會長時間的反覆討論，凝聚共識後

設立，目的是透過僱主及僱員共同供款的方式，協助就業人口累積退休儲蓄。在

二零零零年實施強積金制度前，香港只有三分之一工作人口有退休保障。截至二

零一二年三月底，強積金計劃已為全港超過258萬僱員及自僱人士，累積達＄3,907

億元的資產供計劃成員退休之用。連同其他退休保障計劃，現時約有 90%的就業人

口有參與退休保障計劃。另外，自願性供款佔強積金的總供款額，已由二零零三

年第二季的 8.6%逐年遞增至二零一二年第一季的 18.8%，顯示就業人士已更積極

地透過強積金計劃作出退休儲蓄。自二零零零年十二月起至二零一二年三月，在

扣除費用後的年率化內部回報率為 3.6%，較同期年率化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更為

高。 



  作為一個退休保障制度，香港的強積金制度發展尚在起步階段，需要不斷完

善。政府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（積金局）一直有就優化強積金制度，進行

研究及推出措施，主要旨在增加市場競爭及透明度，在不影響對計劃成員保障下，

盡量減低強積金計劃的運作成本，同時，完善提取強積金累算權益的安排。各項

措施已取得一定成效。 

  整體強積金計劃的收費及強積金的基金開支比率均有較顯著的減幅。整體而

言，強積金基金平均開支比率，已由二零零八年一月的 2.1%，下降至二零一二年

的 1.74%，減幅超過 17%。我們會繼續有關工作。 

  我們相信，隨著強積金制度日益完善，規模逐漸壯大，強積金的收費應有進

一步下調的空間。就此，我們留意到業界最近發表一份顧問研究報告，將香港強

積金制度與四個運作二十多年至四十年的海外相類計劃比較，根據海外經驗，隨

著制度更完善及資產規模按年增加，收費應有下調的空間。 

（二）規管強積金中介人的《2011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（修訂）（第 2 號）條例

草案》若能夠於本立法年度獲得通過，僱員自選安排便可於今年十一月一日起實

施，令參與強積金計劃的成員受惠。我們預計屆時可以自由轉移的強積金資產，

將由現時佔強積金的總供款額的 41%大幅增加至佔總額的 67%，有助增加市場競

爭，帶動受託人積極考慮調低收費。政府及積金局留意到部分受託人公開表示僱

員自選安排的推行，會增加減費壓力，他們並已陸續推出收費較低的強積金計劃。

過去數年，所有強積金受託人均已減費，超過半數受託人更減費超過一次。 

（三）一如前述，政府和積金局一直透過提高市場透明度及增加市場競爭等措施，

藉市場力量調節強積金基金收費水平。除僱員自選安排外，積金局自二零零七年

開始，在其網頁設立了「收費比較平台」，提供所有強積金的主要收費資料，供

計劃成員參考。 

  此外，我們正積極推展其他有關措拖。政府已向立法會提交通知，修訂《強

制性公積金計劃（一般）規例》，以引入強積金補償基金自動調整徵費機制。若

果有關修訂能夠於本立法年度獲得通過，補償基金應可自今年第三季開始，暫停

收取每年 0.03%的徵費。這將全數反映在基金開支比率上，令更多計劃成員的供款

可撥作退休保障之用。同時，積金局已委託顧問公司，對強積金受託人行政成本

進行研究，希望通過分析受託人的營運程序及成本項目與水平，以進一步精簡程

序，擴闊減費空間。積金局預計顧問公司將於年中提交初步報告，並計劃就顧問

研究結果向政府提交建議。 

完 


